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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湘财预〔2023〕244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地方政府新增
债务限额（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）的通知

相关市财政局：

为加快推进我省高速公路项目建设，经省政府批准，现下

达你市2023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（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）  

万元（详见附表），收入列“110110232.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

转贷收入”。各地要切实贯彻落实中央专项债券管理改革新规定，

加强部门间沟通衔接和信息共享，依法合规使用专项债券和银

行贷款等其他市场化方式组合融资，推动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，

充分发挥债券资金对重大项目的支撑保障作用。收费公路专项

债券资金应当专项用于政府收费公路项目建设，严禁将资金用

于经常性支出、公路养护支出、中央明令禁止的“楼堂馆所”建

设以及直接平衡财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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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3 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（政府收费公路专项

债券）分配表

 

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5 日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  抄送：省交通运输厅，省国资委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7 日印发


